柔道－技術規程
1. 技術委員會
    技術委員會由國際聽障體育總會柔道技術委員及由大會指派的成員所組成：
                  -  ICSD技術委員
                  - 國際柔道聯盟（IJF）代表
                  - 國際柔道聯盟（IJF）代表
                  - 運動聯絡員SLO（大會代表）
                  - 聽障代表
2. 審議委員會
                  -  ICSD技術委員
                  - 國際柔道聯盟（IJF）代表
                  - 國際柔道聯盟（IJF）代表
                  - 運動聯絡員SLO（大會代表）
                  - 聽障代表
附註﹕審議委員會的名單，將在台北舉行的柔道技術會議中提出薦任人選。
3. 競賽場地

舉行柔道比賽場地屆時公布。
4. 練習場地
練習場地同比賽場地。
5. 設備
應有設施如：旗子、計分板、計時器、控時錶及藍/白柔道服等，於比賽時必須符合國際柔道聯盟（IJF）的規則與規定；柔道比賽場地需按國際標準配置，墊子需蓋以榻榻米或相同可接受的材料，通常為綠色。
6. 比賽項目
柔道比賽將包含下列項目
男子組
60公斤以下 為超輕量級。
60公斤（60.1）至66公斤為半輕量級。
66公斤（66.1）至73公斤為輕量級。
73公斤（73.1）至81公斤為半中量級。
81公斤（81.1）至90公斤為中量級。
90公斤（90.1）至100公斤為半重量級。
100公斤（100.1）以上為重量級。
女子組
48公斤以下為超輕量級。
48公斤（48.1）至52公斤為半輕量級。
52公斤（52.1）至57公斤為輕量級。
57公斤（57.1）至63公斤為半中量級。
63公斤（63.1）至70公斤為中量級。
70公斤（70.1）至78公斤為半重量級。
    78公斤（78.1）以上為重量級。
7. 賽程表
7.1. 比賽賽程表
    請參考賽會大會網站的比賽賽程表。
7.2. 練習日程表
   請參考賽會大會網站的練習日程表。
8. 競賽條例
8.1. 比賽規則
籃球比賽將遵照國際柔道聯盟（IJF）規則及條例舉行。當規則及條例的解釋如有意見不一致時，將以英文版作為最終依據版本。所有規則及條例未能適用的情形時，則依下列方式處理：
8.1.1. 一般性質的案例，將依照聽障奧運會條例（Deaflympics Regulations）處理。
8.1.2. 技術性的問題將依照國際柔道聯盟（IJF）的規則及條例處理。
8.1.3. 唯有遵守聽障奧運會條例之選手，始有權利參加聽障奧運會柔道比賽。
8.2. 參賽選手
8.2.1 每個國家協會可報名1個量級、1種性別、1位選手，最多14位選手參賽。
8.2.2 聽障奧運柔道選手沒有年齡限制，比賽選手如未達成人，其所屬國家協會須獲得參賽選手父母的授權報名。
  8.3. 參賽報名
8.3.1. 初步的報名註冊應具備國家選手證，每一項比賽項目的選手人數應在2008年8月1日前送交秘書處，如使用官方正式報名表格，可以電子傳真方式提交。
8.3.2. 最後的報名之各比賽項目應詳附選手姓名、報名的比賽項目等資料，最終報名需於2009年8月14日前提交至秘書處。若使用官方正式報名表格，可以電子傳真方式提交。
8.3.3.  2009年8月14日以後，任何變更或額外報名，將不予受理。
8.3.4. 除了取得醫生證明證實無法出賽外，每一位未出賽的選手，將處以20美元的罰金。
8.4. 藥物管制
     參考夏季聽障奧運會的一般技術規則，第4章－控制及懲罰。
9. 競賽規則及條例
9.1. 技術組織
ICSD為負責柔道比賽之技術組織。
9.2. 比賽時間
比賽時間男女各為5分鐘，每位比賽者在兩場比賽中間休息10分鐘的權利。
9.3. 過磅
男女使用個別房間來進行非正式與正式過磅，每量級的正式過磅將在該級比賽當日舉行，正式過磅的時間為1小時，並在所排定的比賽開始前2小時前開始，參賽選手被允許在正式磅秤上（用於正式過磅的磅秤）試磅自己的體重；非正式過磅於正式過磅前1小時開始進行，在這段非正式過磅的時間內參賽選手可不限次數試磅，參賽選手於過磅時只能穿著緊身衣、內衣或裸身，由正式官員監督。參賽選手可以脫去內衣褲，以確定達到選手報名參加的量級，達所規定的最低體重限制。
9.4. 抽籤
技術委員會需於第一場比賽開始日的前一天主持比賽制度表的位次抽籤，抽籤是從正式名冊中，叫出參賽選手姓名，隨後抽出一個號碼並附加此號碼在賽程表上，大會代表將抽籤的結果（2份）完成後立刻分發給每個參賽國家協會的代表。
9.5. 副審與主審裁判
大會將派任比賽裁判員，比賽在技術委員會的監督下，每場比賽由一位主審裁判和2位副審裁判執法；應有記分板人員及計時人員協助主審裁判和副審裁判執行賽事。
9.5.1. 比賽裁判由技術委員會指派
9.5.2. 主審裁判與副審不能與他們執行裁判任務的比賽選手同屬一個國家、聯盟，也不該擁有如教練或經理官員的職務。
9.5.3. 大會將提供必需提供賽事所需的人員（如計時員、比賽單填寫員，記分板人員以及其他的技術助理人員），這些人員必須年滿21歲，並至少有3年國家級裁判經驗，且熟悉裁判規則。
9.6. 抗議
9.6.1. 提出抗議程序
        所有柔道比賽有關的抗議，將依照國際柔道聯盟（IJF）規則及條例處理，由運動審議委員會負責處理。任何正式抗議，必須使用聽障奧運會大會抗議書表，以書面方式提出，並附上50元美金，交給ICSD技術委員。
        ICSD技術委員將決定該抗議屬性為運動相關或資格相關。運動審議委員會將檢閱所有比賽相關的抗議﹔ICSD執行委員會將檢閱所有資格相關的抗議。若該抗議被認定有效時，50元美金的保證金將退還給上訴人。
9.6.2. 抗議審議程序
        運動審議委員會將由在台北的技術委員正式召開，由委員會主席決定開會的時間。
‧ICSD技術委員為該委員會主席。
‧運動聯絡員（SLO）將負責安排會議室及翻譯。
‧運動聯絡員（SLO）負責聯絡所有委員會成員會議時間及地點。
‧ICSD技術委員將負責聯絡各國運動協會的隊經理（Competition Manager）（領隊）。

有關抗議及對抗議的處理結果，由運動聯絡員負責向大會總部（Games Headquarters GHQ）報告，ICSD技術委員負責向ICSD執委會報告。
9.7. 服裝

柔道服的規範依照國際柔道聯盟（IJF）之規則與規定，在正常的狀況下比賽選手需穿藍色或白色柔道服，由堅固的棉質材料或類似的材料（含棉比例70％以上）製成，材料不可太厚、太硬或太滑，妨礙對手的抓握。選手所穿柔道服背布的識別標誌必須是白色的材料，最大尺寸是30×30公分。
9.7.1. 允許柔道服上的標誌
˙國家奧委會縮寫（在柔道服背部）字體11公分。
˙國徽（在柔道服左胸部）最大尺寸為100平方公分。
˙一個廠商的商標（在柔道服左邊底部），最大尺寸為20平方公分。
˙一個廠商的商標（在褲子左腳前面的底部）最大尺寸為20平方公分。
˙一個廠商的商標（袋子尾端）最大尺寸為20平方公分。
˙夏季聽障奧運或聽障世界錦標賽，標示號次的位置在柔道服左前方底部面積6×10公分的地方。
˙比賽者的姓名（印刷或刺繡）可置於柔道服的背部在國家奧委會縮寫的上方，但絕對不可以置於妨礙對手捉握柔道服背部的位置，其最大的尺寸為高7公分長30公分的姓名（最多12個字母），這個長方形7×30公分的範圍一定要置於柔道服衣領下方3公分處，背布的識別標示必須固定在此長方形範圍下面4公分處。
9.8. 衛生
˙柔道服一定要清潔、乾淨無異味。
˙手、腳指甲必須修短。
˙參賽選手之個人衛生須以高標準檢視。
˙長髮必需束好，避免造成其他參賽選手的不便。
任何參賽選手如不遵守以上的要求，若比賽尚未開始，則取消參賽資格，其對手將獲得那場比賽的「不戰勝」；若該場比賽已經開始，根據三人多數決的規則，其對手可獲得「不戰勝」。
9.9. 助聽器
在比賽期間嚴格禁止使用助聽器或人工電子耳。
10. 技術會議
柔道技術會議舉行地點屆時公布。每一參賽國家協會可有2位隊職員出席，其中至少一位為聽障；如有必要時，可有1位翻譯員隨行。
修訂：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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